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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車站更新地區車站專用區四、五及部分第四種商業區土地都市更新事業 

公開評選實施者案 

第一次補充公告 

 

壹、辦理依據：依本案申請須知第4.11.2條規定，變更或補充本案公開評選文件內容。本案受

理申請文件期間不予延長，仍依本府114年4月9日高市府都發更字第11431541201號公告

至民國114年8月6日（三）下午5時截止。 

貳、主辦機關補充公告及說明：  

項

次 
原條文 補充公告內容 主辦機關說明 

頁

碼 

1 申請須知 

2.1.2 發展現況、土地權屬及土地使用

分區 

…… 

表 1土地權屬面積綜整表 

項

次 

行

政

區 

段別 地號 使用分區 

所有權人

/管理機

關 

面積

(m2) 

1 

三

民

區 

雄中

段 
91 

車站專用

區四 
國營臺灣

鐵路股份

有限公司 

1,959.94 

2 
雄中

段 
97 

車站專用

區五 
3,571.75 

3 

大港

段七

小段 

668-4 

第四種商

業區 

高雄市/

高雄市政

府警察局 

107.00 

4 668-5 369.00 

5 668-6 349.00 

6 668-9 5.00 

7 668-10 19.00 

8 668-11 18.00 

9 668-14 

高雄市/

高雄市政

府工務局 

6.00 

 合計 6,394.69 
 

申請須知 

2.1.2 發展現況、土地權屬及土地使用

分區 

…… 

表 1土地權屬面積綜整表 

項

次 

行

政

區 

段別 地號 使用分區 

所有權人

/管理機

關 

面積

(m2) 

1 

三

民

區 

雄中

段 
91 

車站專用

區四 
國營臺灣

鐵路股份

有限公司 

1,959.94 

2 
雄中

段 
97 

車站專用

區五 
3,571.75 

3 

大港

段七

小段 

668-4 

第四種商

業區 

高雄市/

高雄市政

府警察局 

107.00 

4 668-5 359.00 

5 668-6 349.00 

6 668-9 5.00 

7 668-10 19.00 

8 668-11 18.00 

9 668-14 

高雄市/

高雄市政

府工務局 

6.00 

 合計 6,394.69 
 

本案計畫範圍高

雄市三民區雄中

段 668-5 地號土

地面積誤繕，修

正為 359.00 平方

公尺。另本案土

地面積合計並無

錯誤，為 6,394.69

平方公尺。 

申請

須知

p.11 

2 委託實施契約（草案） 

6.4.11保密義務 

1.雙方當事人對本案相關所有經雙

方同意標明為「密」之有關技術或

商業性文件或其他資料負有保密

義務，不得於未經他方書面同意

前，洩露予任何第三人或作任何與

本案無關目的之使用。本案保密相

關事項除本契約約定外，並依 

委託實施契約（草案） 

6.4.11保密義務 

1.雙方當事人對本案相關所有經雙

方同意標明為「密」之有關技術或

商業性文件或其他資料負有保密

義務，不得於未經他方書面同意

前，洩露予任何第三人或作任何與

本案無關目的之使用。本案保密相

關事項除本契約約定外，並依營業

秘密法相關定辦理。 

2.合理之保密措施： 

甲、乙雙方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程度且不低於處理自己之保密資訊

同等之注意義務，採取妥善之管理

及保護措施，謹慎存放及保管揭露

方的保密資訊，以防止雙方約定保

密資訊被無權使用、揭露或散佈。 
3.用途之限定： 

本案公開評選文

件光碟內檔案於

轉檔過程部分遺

失，爰特以此補

充公告。 

委託

實施

契約

（草

案）

契-

3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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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原條文 補充公告內容 主辦機關說明 

頁

碼 

甲、乙雙方對保密資訊負保密義務，

不得為自己或他人之利益或於本合

約目的範圍外而使用；倘保密資訊

須另使用於其他用途時，應取得他

方事前之書面同意。 

4.揭露之限制： 

甲、乙雙方應使其受僱人、員工及受

委託之第三人遵守前述保密義務。

除獲得他方事前書面同意外，任一

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將保密資訊分

發、交付、移轉、揭露或傳播給任何

第三人，亦不得於合作目的以外為

自己或任何第三人之利益而使用。 

 

甲、乙雙方對於保密資料接露對象，

就下列範圍得無須經他方事先同意

為之，惟因第三人知悉保密資訊，造

成任一方有關本案相關權益受損，

仍依營業秘密法規定辦理。 

(1) 甲方因執行本案，有其他業務單

位協助或因應監督、管理或報告之

公務需求，提出於其他政府機關者。 

(2) 乙方本身或關連企業之代表人、

董事、經理人、代理人，即與本案簽

有相關委託實施契約之受僱人或顧

問等必要知悉之人。 

5.違約效果： 

甲、乙雙方如有違反保密義務之情

事，權益受損一方得依法請求對方

賠償因違約直接造成之一切害。 

3 委託實施契約（草案） 

無 

委託實施契約（草案） 

第 7條 權利變換 

7.1 本案「評價基準日」，應為權利變

換計畫報核日前 6個月內。 

7.2 如都市更新主管機關核定權利變

換計畫內容，與乙方申請時所承

諾之共同負擔比率不同時，乙方

應依本契約第 6.4.1條之約定辦

理。 

7.3 如都市更新主管機關所核定之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

與經甲方同意之「都市更新事業

開發執行計畫書」（詳本契約【附

件 9】）內容有差異時，應依都市

更新主管機關核定通過之內容為

準，所因此增加、衍生之費用或

其他不利益，概由乙方負擔。 

7.4 乙方依本契約第 6.4.1條所得計列

之共同負擔費用經都市更新主管

機關核定者，土地或建築物所有

權人得以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

本案公開評選文

件光碟內檔案於

轉檔過程部分遺

失，爰特以此補

充公告。 

委託

實施

契約

（草

案）

契-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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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原條文 補充公告內容 主辦機關說明 

頁

碼 

付。但有本契約第 6.4.1條情形

者，依其約定。 

7.5 專業估價者選定方式： 

7.5.1 估價師之選定方式依據都市更

新條例第 50條定辦理，權利變

換前各宗土地、更新後土地、

建築物及權利變換範圍內其他

土地於評價基準日之權利價

值，由乙方委任三家以上專業

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前項估

價者由乙方與土地所有權人

（管理機關）共同指定（共同

指定方式，由乙方提供一家，

土地所有權人（管理機關）提

供二家）;無法共同指定時，由

乙方指定一家，其餘二家由乙

方自各級主管機關建議名單

中，以公開、隨機方式選任

之。前述主管機關建議名單，

以完成簽約當年度高雄市政府

公告「高雄市都市更新權利變

換專業估價者建議名單」為原

則。（詳見申請須知 3.4.14） 

7.5.2 依前項約定所委託之 3家專業

估價者所生費用（包含領銜估

價者之費用），由乙方負擔並提

列共同負擔費用。 

7.5.3 委託之 3家專業估價者，應以

其評估值對本案土地所有權人

最有利者（亦即：更新前土地

價值最高、且更新後房地總產

權價值也最高者；如無符合前

述更新前、後價值均最高者，

則以更新後房地總產權價值最

高者），作為本案之領銜估價

者。 

4 委託實施契約（草案） 

12.2.7 除上述事項外應包含信託財產
運用及信託財產返還、信託財

產目錄及收支報告、信託契約

之受益人、停工通知、未完工

程之協助處理及續建完工及續

建完工、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信託塗銷登記等。 

委託實施契約（草案） 

12.2.7 除上述事項外應包含信託財產
運用及信託財產返還、信託財

產目錄及收支報告、信託契約

之受益人、停工通知、未完工

程之協助處理及續建完工及續

建完工、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信託塗銷登記等。 

誤植更正。 委託

實施

契約

（草

案）

契-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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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原條文 補充公告內容 主辦機關說明 

頁

碼 

5 委託實施契約（草案） 

第 25條 其他規定事項 

25.1 如本更新案土地權益人有分配更

新權利金之情況且發生以下情況

時，該土地權利人得請求附買

回，甲方或指定之人（含土地管

理機關）除得終止契約並沒收履

約保證金外，並得視情形決定是

否按乙方已繳付之都市更新權利

金總價款，原價無息買回契約土

地： 

25.1.1 乙方依主管機關核定之事業計

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執行分配卻

致土地權益人所得價值低於分

配前之價值時。 

25.1.2 乙方繳清該土地權益人之都市

更新權利金價款後，卻未於本

契約簽約後 8年內或本契約都

市更新事業開發執行計畫書上

所載的最後完成期限前（以發

生在前者為準）完成都市更

新。 

25.1.3 經甲方認定乙方實施都市更新

已違反本契約目的者。 

25.2 如本案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

計畫經主管機關核定實施後，實

施者與土地權益人得自行依雙方

需求提出回購方案，惟回購之權

利價值不得低於買回交易時之市

價，相關權利義務由雙方另為約

定辦理。 

25.3 乙方依主管機關核定之事業計畫

及權利變換計畫執行分配卻致土

地權益人所得價值低於分配前之

價值時。 

25.4 乙方繳清該土地權益人之都市更

新權利金價款後，卻未於本契約

簽約後 8年內或本契約都市更新

事業開發執行計畫書上所載的最

後完成期限前（以發生在前者為

準）完成都市更新。 

25.5 經甲方認定乙方實施都市更新已

違反本契約目的者。 

25.6 乙方因履行本契約提交甲方之計

畫、文件或工作成果，甲方有權

利使用，乙方不得向甲方或甲方

之繼受人提出任何主張或請求，

契約履行完畢或終止、解除後，

亦同。 

25.7 除本契約另有約定或甲乙雙方依

契約變更之程序修改本契約之約

委託實施契約（草案） 

第 25條 其他規定事項 

25.1 如本更新案土地權益人有分配更

新權利金之情況且發生以下情況

時，該土地權利人得請求附買

回，甲方或指定之人（含土地管

理機關）除得終止契約並沒收履

約保證金外，並得視情形決定是

否按乙方已繳付之都市更新權利

金總價款，原價無息買回契約土

地： 

25.1.1 乙方依主管機關核定之事業計

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執行分配卻

致土地權益人所得價值低於分

配前之價值時。 

25.1.2 乙方繳清該土地權益人之都市

更新權利金價款後，卻未於本

契約簽約後 8年內或本契約都

市更新事業開發執行計畫書上

所載的最後完成期限前（以發

生在前者為準）完成都市更

新。 

25.1.3 經甲方認定乙方實施都市更新

已違反本契約目的者。 

25.2 如本案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

計畫經主管機關核定實施後，實

施者與土地權益人得自行依雙方

需求提出回購方案，惟回購之權

利價值不得低於買回交易時之市

價，相關權利義務由雙方另為約

定辦理。 

25.3 乙方依主管機關核定之事業計畫

及權利變換計畫執行分配卻致土

地權益人所得價值低於分配前之

價值時。 

25.4 乙方繳清該土地權益人之都市更

新權利金價款後，卻未於本契約

簽約後 8年內或本契約都市更新

事業開發執行計畫書上所載的最

後完成期限前（以發生在前者為

準）完成都市更新。 

25.5 經甲方認定乙方實施都市更新已

違反本契約目的者。 

25.3 乙方因履行本契約提交甲方之計

畫、文件或工作成果，甲方有權

利使用，乙方不得向甲方或甲方

之繼受人提出任何主張或請求，

契約履行完畢或終止、解除後，

亦同。 

25.4 除本契約另有約定或甲乙雙方依

契約變更之程序修改本契約之約

原委託實施契約

（草案）第 25.3

條、第 25.4條、

第 25.5條與第

25.1.1條、第

25.1.2條、第

25.1.3條條文內

容重複，屬誤植

爰予以更正，後

項次依序遞補調

整。 

委託

實施

契約

（草

案）

契-

79、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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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原條文 補充公告內容 主辦機關說明 

頁

碼 

定外，乙方提送計畫予甲方、或

乙方取得甲方之同意、核准等，

均不減輕、免除或變更乙方依約

應盡之責任或義務。乙方因甲方

同意而暫停履約時，仍不得據此

要求延長本契約期限或免除契約

責任或義務。 

25.8 任何一方放棄行使本契約某一條

款之權利時，不生放棄行使其他

條款權利之效力。一方對他方之

違約行為不為主張或行使其應有

權利者，不生已放棄其嗣後主張

相同權利之效力。 

25.9 本契約如有其他未盡事宜，依都

市更新條例、民法及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 

25.10 本契約應以我國法律為準據法。

本契約任何條款依我國法令規定

無效時，僅就該條款之規定失其

效力，不影響其他條款之效力。

但無效部分對其他條款具有重大

影響致不能履行或雖履行但不能

達本契約原定目的者，不在此

限。 

25.11 乙方應指定專案經理一名作為與

甲方之聯絡窗口，如專案經理有

變動時，應於變動前 1個月前

通知甲方。 

25.12 本契約印花稅由乙方負擔，並於

雙方所執之契約正本內貼付。 

定外，乙方提送計畫予甲方、或

乙方取得甲方之同意、核准等，

均不減輕、免除或變更乙方依約

應盡之責任或義務。乙方因甲方

同意而暫停履約時，仍不得據此

要求延長本契約期限或免除契約

責任或義務。 

25.5 任何一方放棄行使本契約某一條

款之權利時，不生放棄行使其他

條款權利之效力。一方對他方之

違約行為不為主張或行使其應有

權利者，不生已放棄其嗣後主張

相同權利之效力。 

25.6 本契約如有其他未盡事宜，依都

市更新條例、民法及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 

25.7 本契約應以我國法律為準據法。

本契約任何條款依我國法令規定

無效時，僅就該條款之規定失其

效力，不影響其他條款之效力。

但無效部分對其他條款具有重大

影響致不能履行或雖履行但不能

達本契約原定目的者，不在此

限。 

25.8 乙方應指定專案經理一名作為與

甲方之聯絡窗口，如專案經理有

變動時，應於變動前 1個月前

通知甲方。 

25.9 本契約印花稅由乙方負擔，並於

雙方所執之契約正本內貼付。 

6 委託實施契約（草案） 

附件 3「土地清冊」 

項

次 

行

政

區 

段別 地號 使用分區 

所有權人

/管理機

關 

面積

(m2) 

1 

三

民

區 

雄中

段 
91 

車站專用

區四 
國營臺灣

鐵路股份

有限公司 

1,959.94 

2 
雄中

段 
97 

車站專用

區五 
3,571.75 

3 

大港

段七

小段 

668-4 

第四種商

業區 

高雄市/

高雄市政

府警察局 

107.00 

4 668-5 369.00 

5 668-6 349.00 

6 668-9 5.00 

7 668-10 19.00 

8 668-11 18.00 

9 668-14 

高雄市/

高雄市政

府工務局 

6.00 

 合計 6,394.69 

註： 表土地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

積以地籍測量後之土地謄本登記

面積為準。 

 

委託實施契約（草案） 

附件 3「土地清冊」 

項

次 

行

政

區 

段別 地號 使用分區 

所有權人

/管理機

關 

面積

(m2) 

1 

三

民

區 

雄中

段 
91 

車站專用

區四 
國營臺灣

鐵路股份

有限公司 

1,959.94 

2 
雄中

段 
97 

車站專用

區五 
3,571.75 

3 

大港

段七

小段 

668-4 

第四種商

業區 

高雄市/

高雄市政

府警察局 

107.00 

4 668-5 359.00 

5 668-6 349.00 

6 668-9 5.00 

7 668-10 19.00 

8 668-11 18.00 

9 668-14 

高雄市/

高雄市政

府工務局 

6.00 

 合計 6,394.69 

註： 表土地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

以地籍測量後之土地謄本登記面積

為準。 

 

同前開項次 1說

明，土地面積誤

繕修正。 

委託

實施

契約

（草

案）

契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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